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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西段，一处
建筑基址出土摆放整齐的 59枚石雷，考古
工作者综合判断该建筑基址为长城沿线存
放武器的库房。这是北京长城考古首次发
现此类性质的建筑。

这是记者从“2023北京公众考古季”获
得的消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尚珩介绍，长城沿线或许还有很多这种“武
器仓库”，将颠覆以往的认知。石雷被称为
简易版“古代手榴弹”，是明朝长城守卫中常
见的武器。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块，中间有一
个圆孔，用来填装火药。填装后把口封上扔
出去，既能砸中敌人，又会产生爆炸的威力，
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尚珩说。

据了解，考古工作者在对八达岭长城西段
开展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敌台、马面、登
城便门和部分长城墙体；其中一座实心敌台顶
部修建的石砌炮台设施，在北京地区系首次发
现；在60号、61号敌台内侧发现400多枚石雷，
为北京历次石雷发现数量之最。此前，北京长
城考古在长城敌台顶部发现明代火炕、灶址等
生活设施遗迹，还出土了锅、盘、碗、剪刀、铲子
等生活用具，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说：“通过对长
城进行研究性修缮，深化了我们对其设施功
能的认识，也丰富了长城遗存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中国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北京加强长城文化带的保护传承利用。
自2000年起，截至2022年底，北京共开展长
城保护工程110余项，逐步从一般性抢险加
固向研究性修缮转变。

（罗鑫）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10月14日，风筝在空中飞舞。
当日，中国·如东第二十二届风筝会

2023 年全国风筝邀请赛暨“小洋口旅游杯”
江苏省风筝精英赛在江苏省如东县小洋口
风筝放飞基地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41
支代表队的300多名选手在为期两天的时间
里参加传统风筝赛、现代风筝赛、竞技风筝
赛和表演项目的角逐。

许丛军摄

风筝比赛

北京长城考古
首次发现“武器仓库”

教育部近日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10月15日，这一办法正式施行。

什么样的校外培训会受到处罚？如何处罚？谁来处罚？对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

办法一一立规定则，旨在加强校外培训监管，使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通过法治方式深化校外培训治理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表示，
“双减”改革实施两年以来，校外培训治理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但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隐
形变异开展校外培训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
在，个别机构“卷款跑路”问题仍零星发生，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仍不时受到损害，迫切需要健
全校外培训法律制度，明确执法责任、执法权

限、执法依据等，提升校外培训执法规范化、法
治化水平，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合规者受到
保护，保障“双减”改革不断取得实效。

同时，社会各界普遍呼吁尽快出台校外
培训领域行政处罚办法，加强和规范校外培
训行政处罚工作，通过法治方式深化校外培
训治理。

处罚什么怎么处罚
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民办学校）是民

办教育促进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办法第十七条列明了擅自举办校外培训

机构的认定情形，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同时符合线下培
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或线上培训有特定的网
站或者应用程序、有2名以上培训从业人员、有
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分工的，即构成擅自举办校
外培训机构。责令停止举办、退还所收费用，
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

办法第十八条则对擅自有偿开展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的情形进行了明确：

——“转线上”：通过即时通信、网络会议、
直播平台等方式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

——“转地下”：利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
场所有偿组织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校外培训
的；

——“换马甲”：以咨询、文化传播、素质拓
展、竞赛、思维训练、家政服务、家庭教育指导、
住家教师、众筹私教、游学、研学、冬夏令营、托
管等名义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

这些行为，将受到警告直至10万元以下罚
款的处罚。

此外，校外培训机构以下违规行为也将受
到处罚：

——培训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
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予以从重处罚；

——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聘任与管
理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退还所收费用后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收学
员、吊销许可证件。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违反法律
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有关规定的，责令限期
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
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
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校外培训机构擅自组织面向3周岁以
上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的社会性竞赛活动
的，责令改正，退还所收费用，予以警告或者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处 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共同推动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依法深化校外培训治理，需要各方面共同
努力。

办法对执法主体进行了明确：校外培训行
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
门依法按照行政处罚权限实施。校外培训主
管部门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
定。

对实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或赋权乡镇街
道实施行政处罚的地区，办法要求主管部门建
立协作机制，加强业务指导。

办法同时明确了管辖部门：
——对线下校外培训违法行为的行政处

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校外培训
主管部门管辖；

——对经审批的线上校外培训机构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由机构审批机关管辖；
——对未经审批进行线上校外培训活动

的行政处罚，由违法主体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
校外培训主管部门管辖。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还表
示，人民群众监督举报是发现校外培训违法
问题线索的重要渠道，对依法深化校外培训
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欢迎人民群众如实监督
举报。

如发现违法培训问题线索，群众可通过国
务院“互联网+督查”、教育部官网、“中国教育
督导”微信公众号及各地开通的监督举报渠道
进行投诉举报；如涉及违法违规收退费等经济
纠纷问题，还可通过全国 12315平台进行投诉
举报，也可向当地消协组织投诉举报。

加强校外培训监管
这一办法立规定则


